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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 

 

  个人来文后续进展情况报告* 

 A. 导言 

 本报告汇编了缔约国和提交人提交的资料，说明了为执行关于根据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的个人来文的《意见》和

建议而采取的措施。这些资料是在《任择议定书》第九条和《任择议定书》下的

议事规则第 18 条规定的后续程序框架内处理的。 

 B. 来文 

I.D.G.诉西班牙(E/C.12/55/D/2/2014) 

  《意见》通过日期： 2015 年 6 月 17 日 

初次来文内容： 来文提交人的住宅面临抵押权执行诉讼。然而，受理

执行诉讼的决定并未告知提交人本人：而是使用了通

过公开张贴通知书的方式。提交人声称，她没有被告

知这一通知，因此无法亲自出面对取消抵押品赎回权

申请进行辩护。提交人认为，在她的案件中，公开张

贴通知书的做法构成了对她根据《公约》第十一条享

有的权利的侵犯。 

违反的条款： 《公约》第十一条 

委员会关于提交人的建议： 缔约国有义务向提交人提供有效补救，特别是： 

 (a) 遵照《公约》规定，并考虑到委员会关于

适当住房权的第 4 号一般性意见(1991 年)和关于强迫

迁离的第 7 号一般性意见(1997 年)，确保提交人的房产

不被拍卖，除非她得到适当的程序保护和适当的程序

保障； 

 (b) 向提交人偿还来文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法律

费用。 

  

 * 委员会第六十八届会议(2020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6 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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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G.诉西班牙(E/C.12/55/D/2/2014) 

  委员会的一般性建议： 缔约国有以下义务： 

 (a) 确保因无法偿还贷款而面临抵押权执行诉讼

的人可以获得法律补救； 

 (b) 采取适当的立法措施或行政措施，确保抵押

权执行诉讼中通过公开张贴通知书的方式通知只有在

当面送达通知书的所有手段都已用尽的情况下才可使

用，确保有足够的公开性，公布时间足够长，以便受

影响人员有机会充分了解诉讼启动的情况，并能够参

加诉讼； 

 (c) 采取适当立法措施，根据《公约》规定，并

考虑到委员会第 7 号一般性意见，在拍卖住房或驱逐住

户之前，确保抵押权执行程序和程序规则遵循适当的

要求和手续。 

先前的决定： 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通过了一份关于来文后续行动

的报告(E/C.12/66/3)，其中认为所有一般性建议和关于

提交人的建议(a)已基本得到执行。委员会决定继续对

关于提交人的建议(b)执行后续程序。 

缔约国的意见： 在 2020年 2月 6日的普通照会中，缔约国提供了资料，

说明为执行委员会关于提交人的建议(b)所采取的步

骤，并要求结束对委员会《意见》的后续程序。 

缔约国指出，2018年 6月 4日，马德里高等法院作出了

一项终审判决，宣布对行政部门的决定提出的有争议

的行政诉讼不可受理，该决定驳回了提交人律师关于

支付 49,600 欧元法律费用和因迟付而产生的利息的请

求。判决强调，有权提出偿还费用请求的是提交人，

而不是她的律师。委员会还注意到，偿还费用请求是

律师“以自己的名义和权利行事”提交的，没有证据

表明提交人支付了任何律师费。 

提交人的评论： 2020 年 4 月 15 日，提交人就缔约国的意见提交了评论。

她指出，偿还费用的请求不是根据事实真相被驳回

的，而是由于形式原因被宣布不予受理，因此，这些

因素不妨碍缔约国偿还她的法律费用。提交人认为，

缔约国应理所当然地和毫不拖延地着手偿还。 

委员会的决定：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代表向缔约国索赔49,600欧元，

这一索赔被驳回，因为律师无权要求偿还这些费用。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认为，缔约国应理所当然地和

毫不拖延地偿还她的费用。委员会强调，各方在任何

时候都有理由真诚合理地寻求委员会的建议得到落实。 

在这方面，委员会认为，它的一些建议可理所当然地

执行，而其他建议可能需要有关方面采取某种行动。

在这项建议的具体情况下，根据缔约国的适用法律，

执行这项建议需要提交人以真诚合理的方式采取具体

行动。在本案中，2018年 6月 4日，司法当局向提交人

指出了她提交申诉所需使用的渠道，根据委员会掌握

的信息，提交人尚未提交这样的申诉。因此，委员会

认为，根据现有资料，缔约国未反对偿还提交人在处

理提交委员会的来文时可能合理支付的法律费用，并

已向她提供了提出偿还请求的程序。最后，委员会认为，

这一建议迄今未得到执行的事实不能归咎于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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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G.诉西班牙(E/C.12/55/D/2/2014) 

  
 委员会回顾，在第六十六届会议期间，委员会认为

缔约国对其余建议的执行情况基本令人满意，并结束

了对这些建议的后续行动。鉴于上述情况并考虑到

《意见》的执行情况基本令人满意，委员会决定结束

对这些意见的后续行动。 

 

Trujillo Calero 诉厄瓜多尔(E/C.12/63/D/10/2015) 

  《意见》通过日期： 2018 年 3 月 26 日 

初次来文内容： 提交人多年来一直自愿参加社会保障制度，因为她一

直是一名无报酬的家庭佣工，从 1981 年 11 月起每月缴

款，但其间有八个月没有缴款。提交人后来进行了补

缴。根据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资料，提交人于 2001 年

申请特殊提前退休，但申请被驳回，理由是没有达到

最低缴款次数，在她未缴款的八个月之后作出的所有

自愿缴款都是无效的。 

违反的条款： 《公约》第九条以及与第九条一并解读的第二条第二款

和第三条 

委员会关于提交人的建议： 缔约国有义务向提交人提供有效补救，特别是： 

 (a) 向提交人提供作为她有权领取的养恤金一部

分的福利，同时考虑到她在厄瓜多尔社会保障局缴纳

的社保金，或按照委员会的《意见》提出的标准提供

其他与此相当的社会保障收益，让她能够过上适当、

有尊严的生活； 

 (b) 充分赔偿提交人被剥夺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

期间遭受的侵权和与这些侵权直接相关的其他损害； 

 (c) 为提交人偿还本来文受理过程中合理产生的

法律费用。 

委员会的一般性建议： 缔约国有以下义务： 

 (a) 采取适当的立法和/或行政措施，以确保社

保制度的所有投保人有权要求、寻求和获取关于自己

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的信息，包括关于退休金或未来

退休金的信息； 

 (b) 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厄瓜多尔社会保障局或

任何其他负责管理社会保障制度的机构，包括管理参

加者的社保金和退休金的机构，为投保人/受益人及时

提供适当信息，除其他外，说明其缴款是否有效或其

投保人身份是否有任何变更； 

 (c) 采取必要措施，包括立法措施，以确保厄瓜

多尔社会保障局或任何负责管理社会保障制度的机构

对投保人的处罚适度且实际上不构成阻碍领取退休金； 

 (d) 发生侵犯社会保障权的行为时，为厄瓜多尔

社会保障局或任何负责管理社会保障制度的机构的

投保人及时提供适当的行政和司法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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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jillo Calero 诉厄瓜多尔(E/C.12/63/D/10/2015) 

   (e) 采取相关的专门立法和/或行政措施，以确

保在实践中男女在平等的基础上享有社会保障权和获

得退休金，包括采取措施消除阻碍从事无薪家务劳动

的妇女缴纳社会保障金的因素； 

 (f) 鉴于委员会《意见》第 18 段中的意见，在

合理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制定综合、全面

的非缴费制福利方案。 

缔约国的意见： 在 2018 年 12 月 6 日的普通照会中，缔约国提供资料，

说明了为落实委员会建议所采取的措施。 

关于有关提交人的建议，国家当局与提交人的代表举

行了几次会面。2018年 9月 6日，厄瓜多尔社会保障局

通知提交人，她符合享受退休金的所有要求，但要享

受这项权利，她必须停止向社会保障系统自愿缴款。

缔约国考虑到利率，计算了对提交人造成的物质损

害，并得出结论认为，欠提交人 122.11 美元。关于与

侵犯提交人权利直接相关的其他损害，缔约国指出，

委员会没有确定适当赔偿的具体数额，但参照美洲人

权法院认定的类似侵权行为，1 缔约国得出结论认为，

欠提交人 2,500 美元。关于提交人承担的法律费用，

缔约国认为，由于提交人由厄瓜多尔监察员办公室

代理，该办公室的服务是免费的，因此无法偿还任何

费用。 

关于委员会的一般性建议，缔约国指出，它通过厄瓜

多尔社会保障局的办公室向其用户提供详细和个性化

的信息，投保人可以在网上查阅其投保历史。此外，

媒体和社交媒体上也有宣传活动。投保人还可以通过

社会保障局的热线电话索取信息。关于对投保人施加

的处罚，缔约国指出，已设有在施加这种处罚之前核

实事实的机制。2 

缔约国还指出，公民可以利用行政和司法补救办法，

对厄瓜多尔社会保障局的决定提出上诉。2018 年 7 月

7 日，新的《行政诉讼法》生效，该法缩短了解决行政

上诉的时间。个人可以在通知后 10 天内对行政决定提

出上诉，上诉必须在一个月内得到解决。如果在三天

内提出请求，并且存在不可挽回或难以弥补的伤害风

险，这一上诉可能对先前的决定具有暂停效力。此

外，在指称侵犯人权的情况下，公民可以利用司法补

救办法，特别是宪法保护补救办法，公民也可以据此

要求采取临时措施，以避免或停止侵犯人权行为。 

缔约国还采取措施，确保男女平等利用社会保障计划。

厄瓜多尔社会保障局与经济和社会包容部不断交流信息，

以确保充分发放养老金。该局还有一个专门为无报酬

家庭佣工提供信息和援助的网页。3 2015年4月20日，

缔约国通过了《关于劳动司法和承认家务劳动的组织法》，

该法强调家庭佣工对整个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

主要是妇女。 

  

 1 见美洲人权法院，“Cinco Pensionistas” vs. Perú, 第 12.034 号申诉，2003 年 2 月 28 日判决，以及

Acevedo Buendía y otros (“Cesantes y Jubilados de la Contraloría”) vs. Perú, 第 12.357 号申诉，

2009 年 7 月 1 日判决。 

 2 缔约国提及 2018 年 11 月 15 日第 IESS-DG-2018-0712-OF 号公函，附件三。 

 3 缔约国提及第 IESS-DG-2018-0712-OF 号公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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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缔约国澄清说，它提供缴费制和非缴费制退休金。非

缴费制退休金由经济和社会包容部管理。缔约国还向

所有公民免费提供全民保健服务。 

缔约国指出，它已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向提交人提供

她退休后有权享受的福利，并赔偿她所遭受的损害。

缔约国不能偿还法律费用，因为监察员办公室提供的

服务是免费的。缔约国还指出，它已采取一切必要步

骤，遵守委员会的一般性建议。 

提交人的评论： 2020年 7月 3日，提交人提交了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提交人指出，她和她的代表会见了厄瓜多尔社会保障

局的代表，她被告知她可以获得每月 272 美元的退休

金，相当于最低工资的 70%。提交人称，这一数额无

法使她享有适当和有尊严的生活水平，免受剥削和身

心虐待。此外，据提交人称，这一计算结果仍不包括

1989 年 8 月至 1995 年 2 月的缴款，这些缴款被视作无

效。2018年 12月 26日，提交人被告知，即使计算结果

中包括被定为无效的缴款，缴款 21 至 30 年的人的退休

金也是 270 美元。提交人指出，她目前仍在向厄瓜多尔

社会保障局自愿缴款。关于当局提供的赔偿，提交人

指出，她不同意赔偿金额。提交人向当局提交了账

单，显示了她支出的费用，特别是与健康有关的费

用，因为提交人不得不使用私人健康保险，并一直作

为一个自愿投保人向社会保障系统缴款。这些费用总计

超过 20,000 美元，因为提交人患有糖尿病和其他疾

病。提交人目前正在接受家人的经济援助，以支付这

些费用。关于她的诉讼费用，提交人指出，即使提交人

不必支付诉讼费用，但监察员办公室也已经发生了费

用，并向当局提供了诉讼费用账单。此外，提交人在

国内诉讼期间承担了约 4,000 美元的诉讼费用。 

关于一般性建议，提交人认为，即使有关部门已努力

向投保人提供更多信息，但惯例仍然是，只有当一个

人退休并提交退休金申请后，才审查该人是否符合要

求。这意味着公民往往不得不等待很长一段时间，可

能会发现他们的部分缴款是无效的，但为时已晚。提

交人认为，缴款的有效性必须在缴款时确定，而不是

在申请退休金时确定。宪法法院已指出了这一问题，

认为厄瓜多尔社会保障局在接收投保请求时不对其自

身的监督工作负责是不合逻辑的。4 

提交人指出，《意见》尚未得到落实，特别是关于提交人

的建议。 

委员会的决定： 委员会注意到，根据双方提供的资料，缔约国与提交

人见了面，并提出向她提供每月 272 美元的退休金，相

当于缔约国最低工资的 70%。厄瓜多尔社会保障局指出，

即使考虑到 305 笔缴款，每月的退休金也是 270 美元。

委员会欢迎正在进行的关于提交人退休金的谈判。

委员会特别欢迎向提交人提出社会保障福利的做法，

并认为这一措施相当于令人满意地遵守了关于提交人

的建议(a)。然而，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这样的

退休金无法使她过上适当和有尊严的生活水平。委员会

认为，提交人没有证实这一论点。委员会鼓励缔约国

和提交人继续善意地交换意见，就提交人的每月退休

金达成协议，并请提交人提供使人能够在缔约国过上

适当和有尊严的生活水平的最低养老金估计数以及

计算原因。 

  

 4 宪法法院，第 0578-14-EP 号案件，第 287-16-Sep-CC 号判决。 



E/C.12/68/3 

6 GE.20-14561 

Trujillo Calero 诉厄瓜多尔(E/C.12/63/D/10/2015)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向提交人提出了 2,500 美元的赔

偿。委员会欢迎这一措施，并认为这相当于令人满意

地遵守了关于提交人的建议(b)。然而，委员会注意到，

提交人不同意这一数额，并向当局提交了账单，显示

支付了与委员会《意见》中认定的侵权行为直接相关

的费用，而且她具体声称这些费用超过 20,000 美元。

委员会鼓励双方继续善意对话，就对提交人的适当赔

偿达成协议。委员会请双方向其通报此类谈判的内容

和结果，并特别请提交人提供进一步资料，说明其申诉

的内容及其与侵权行为的直接关系。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意见，即它不能偿还提交人的

法律费用，因为她由监察员办公室代理，而该办公室

的服务是免费的。提交人提出，监察员办公室为她代理

产生了法律费用，她在国内诉讼中支付了约 4,000 美元

的费用。委员会回顾指出，它建议偿还提交人本人的

诉讼费用。由于提交人由监察员办公室免费代理，

委员会认为不能指望缔约国偿还该办公室支出的费

用。关于提交人在国内诉讼期间发生的费用，委员会

回顾，其建议提到了在处理向委员会提交的来文过程

中产生的费用，并请提交人在要求赔偿所遭受的侵权

行为和与该侵权行为直接相关的损害的范围内寻求

费用偿还。 

关于其一般性建议，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意见，即

存在一些向社会保障计划的投保人提供信息的渠道。

然而，提交人解释说，惯例仍然是，投保人只有在申

请退休金后才被告知其缴款的有效性。委员会回顾

说，在申请退休金之前缴款的有效性不明确会产生合

法预期，可能对一个人的生活计划产生毁灭性的后

果，提交人就面临这种情况(E/C.12/63/D/10/2015, 第

16.3 段)。因此，其建议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在一个人

做出改变人生的决定，如决定退休之前，提供关于缴

款有效性的信息。委员会认为，缔约国尚未采取一切

必要措施，向投保人提供有关其社会保障权利的及时

和适当的信息(一般性建议(a)和(b))。委员会注意到缔

约国的意见，即它确保对投保人的处罚是依据经核实

的事实进行的。然而，委员会回顾，在其一般性建议

(c)中，委员会曾建议缔约国确保所作出的处罚适度且

实际上不构成阻碍领取退休金，例如在六个月无缴款

后拒绝发放退休金(E/C.12/63/D/10/2015, 第 17.1 段)。

委员会认为，缔约国尚未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落实这项

建议。缔约国还笼统地指出，它通过了新的立法，提

供了更明确和更有效的行政补救措施，并进行了协

调，以确保向妇女发放适当的养老金。委员会认为，

它没有足够的资料来断定缔约国是否采取了一切必要

措施来执行其一般性建议(c)、(d)和(e)，并请缔约国进

一步详细说明为专门落实这些建议而采取的具体措

施。最后，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意见，即它提供缴

费制和非缴费制养老金。然而，非缴费制养老金计划

是新的计划还是已经存在的计划仍然不清楚，其范围

也不清楚。因此，委员会请缔约国提供进一步资料，

说明非缴费制计划覆盖哪部分人口，以及缴费制和

非缴费制计划对全体人口的总体覆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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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委员会认为其建议尚未得到执行，并决定继续

对来文采取后续程序。委员会请缔约国提供资料，说明

根据其建议采取的措施。具体而言，委员会请缔约国

进一步详细说明其各项一般性建议以及上文具体说明

的关于提交人的建议(a)和(b)。该资料应在本文件公布

后 90 天内送达委员会。委员会将把缔约国提供的资

料，特别是与上文要求的关于提交人的建议(a)和(b)有

关的资料转交给提交人，供她作出评论。 

 

S.C.和 G.P.诉意大利(E/C.12/65/D/22/2017) 

  《意见》通过日期： 2019 年 3 月 7 日 

初次来文内容： 提交人出于医学原因进行了人工受孕治疗。提交人声

称，S.C.被迫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接受将一个胚胎

移植到她的子宫中，并且他们被阻止捐献自己的胚胎

用于科学研究。提交人认为，缔约国侵犯了他们根据

《公约》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寅)项和

(卯)项以及第十五条第一款(丑)项、第二款和第三款

(均与第二条第一款一并解读)享有的权利。 

违反的条款： 单独解读以及与《公约》第三条一并解读的第十二条。 

委员会关于提交人的建议： 缔约国有义务向提交人提供有效补救，特别是： 

 (a) 创造适当条件，使提交人能够行使利用人工

受孕治疗的权利，而且能确信他们收回同意接受医疗

的权利将得到尊重； 

 (b) 确保 S.C.免于接受她不想要的医疗干预，确

保她对自己人身作出自由决定的权利得到尊重； 

 (c) 为 S.C.遭受的身心伤害及道义上的伤害提供

充分赔偿； 

 (d) 偿还提交人在本来文处理过程中发生的合理

的法律费用。 

委员会的一般性建议： 缔约国有以下义务： 

 (a) 采取适当立法和/或行政措施，保障所有妇女

对影响她们人身的医疗干预自由作出决定的权利，

特别是确保她们有权收回同意把胚胎植入子宫的意见； 

 (b) 采取适当立法和/或行政措施，保障所有生

育治疗都能普遍获得，并允许所有人都能收回其同意

通过移植胚胎生儿育女的意见，确保对获得这些治疗

的所有限制都符合《公约》第四条所载的标准； 

缔约国的意见： 在 2019 年 9 月 26 日的普通照会中，缔约国提供了关于

采用医疗辅助生殖技术的各种政策的信息，这些政策

旨在保护这种技术的受益人的权利。这些政策中有一

些与当前的建议没有直接关系，但涉及医疗辅助生殖

技术使用的其他方面。缔约国指出，国家健康研究所

收集和传播必要的信息，以实现医疗辅助生殖技术的

透明度。该研究所还记录了与同意使用医疗辅助生殖

技术以及暂停和撤销同意有关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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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缔约国回顾了宪法法院通过的裁决，这些裁决修改了

关于医疗辅助生殖技术使用的立法 (E/C.12/65/D/22/ 

2017, 第 2.2-2.4 段)。 

缔约国指出，司法部长和卫生部长通过了 2017 年 2 月

17 日发布的第 265 号法令，其中载有关于根据第

40/2004 号法律第 6(3)条表达使用医疗辅助生殖技术的

意愿(知情同意)的具体规则(E/C.12/65/D/22/2017, 第 2.2

段)。缔约国还指出，托斯卡纳区通过其地区生物伦理

委员会，最近批准了一系列关于医疗辅助生殖技术

某些使用的知情同意的正式要求，这项工作将很快

完成。 

缔约国指出，委员会的《意见》已在部际人权委员会

网站(https://cidu.esteri.it)上公布，包括意大利文译文。

该《意见》也将纳入提交议会的报告。 

缔约国指出，在宪法法院作出裁决后，提交人没有继续

向佛罗伦萨法院提出民事诉讼。 

提交人的评论： 2020年 6月 4日，提交人提交了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提交人认为，缔约国陈述的事实发生在委员会通过

《意见》之前，并没有表明委员会的建议得到了任何

落实。提交人声称，缔约国没有采取措施落实这些

建议，相反，采取了进一步损害提交人权利的措施。 

提交人指出，2020 年 6 月 3 日，他们致函国内当局各

机构，要求使《意见》得到落实。 

关于有关提交人的建议，2017 年 1 月 12 日，部长会议

通过了关于新的基本援助水平的《第 502 号法令》，该

法令将向国家保健服务寻求生殖援助的妇女的年龄限

制定为 46 岁。提交人强调，该法令没有为男性设定限

制。允许各地区设定的限制年龄低于国家设定的年

龄。由于提交人所在的托斯卡纳地区规定了 43 岁的年

龄限制，出生于 1969 年的女性提交人无法接受由国家

保健服务补贴的人工受孕治疗。此外，该法令不包括

植入前基因诊断，而这种诊断对于作为遗传疾病带病

者的提交人利用人工受孕技术同时避免创伤性流产的

风险至关重要(E/C.12/65/D/22/2017, 第 2.1-2.5 段)。

提交人在给当局的信中请求卫生部取消年龄限制，并

将植入前基因诊断纳入基本援助水平。最后，提交人

指出，他们尚未得到任何赔偿，但在给当局的信中，

他们要求当局向 S.C.赔偿 20000欧元，并要求偿还 5000

欧元的诉讼费。 

关于一般性建议，提交人认为，没有修订第 40/2004 号

法律的意愿，该法律保持不变，但根据第 502 号法令，

获得医疗辅助生殖技术的机会受到进一步限制。特别

是，提交人认为，仍然没有人可以收回同意胚胎移植

的意见。提交人指出，在佩鲁贾法院正在审理的一个

案件中援引了委员会的《意见》。 

提交人认为，在部际人权委员会网站上公布《意见》

以及将其翻译成意大利文，并不构成将《意见》广泛

传播给各界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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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的决定：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意见，即缔约国说明的措施并

未表明建议得到任何落实。关于旨在确保包括提交人

在内的所有妇女能够收回对医疗干预措施的同意(特别

是在医疗辅助生殖的情况下)的建议，委员会注意到

缔约国的意见，即缔约国已经通过了一项关于表达知情

同意的法令，并且提交人所在地区已经批准了一系列

关于这种同意的正式要求。委员会注意到，没有提供

进一步的详细信息，提交人声称，他们仍然不能在无

须担心不必要的医疗干预的情况下获得医疗辅助生殖

技术。提交人提到了与他们获得人工受孕治疗补贴有关

的其他事实。委员会将仅限于评估其《意见》中所载

建议的执行情况。委员会认为这些建议尚未得到落实，

并请缔约国提供进一步资料，说明为落实这些建议而

采取的措施。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在最近给国内当局的一封信

中，按照委员会的建议，要求赔偿和偿还处理来文过

程中合理发生的法律费用。委员会尚未收到这一请求

已得到答复的说明。 

因此，委员会认为其建议尚未得到执行，并决定继续

对来文采取后续程序。委员会请缔约国提供资料，

说明根据其建议采取的措施。委员会尤其要求缔约国

进一步详细说明第 265 号法令和托斯卡纳地区采取的措

施，以及可能有助于保护所有妇女收回其同意将胚胎

移植到子宫的意见的权利的任何其他措施。该资料应

在本文件公布后 90 天内送达委员会。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公布了《意见》，并将其翻译

成意大利文。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认为这种公布并

不等于广泛传播《意见》。委员会对委员会《意见》

的公布和翻译表示欢迎，并鼓励缔约国继续通过能够

传达到各界民众的渠道传播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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